
法規名稱：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26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400132311號令修正公布第 37、38

、67條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節 通例

第 1 條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及撫卹，依本法行之。

第 2 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銓敘部。

第 3 條

本法適用於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其相關法律任用，並經銓敘審定之人員。

前項人員退休、資遣或撫卹之辦理，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現職人員為限

。

第 4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退撫新制：指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一日起實施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

    制度；該制度係由政府與公務人員共同提撥費用建立公務人員退休撫

    卹基金（以下簡稱退撫基金）之「共同儲金制」。

二、本（年功）俸（薪）額：指公務人員依銓敘審定之俸（薪）點，按公

    務人員俸給法規定所折算之俸（薪）額。但機關（構）所適用之待遇

    規定與公務人員俸給法規定不同者，其所屬公務人員銓敘審定之俸（

    薪）點，應比照公務人員俸給法規定，折算俸（薪）額。

三、俸給總額慰助金：指公務人員退休或資遣當月所支領下列給與項目之

    合計數額：

（一）本（年功）俸（薪）額。



（二）技術或專業加給。

（三）主管職務加給。

四、退休所得替代率（以下簡稱替代率）：指公務人員退休後所領每月退

    休所得占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每月所領本（年功）俸（薪）額加計一

    倍金額之比率。但兼領月退休金者，其替代率上限應按兼領月退休金

    之比率調整之。

五、每月退休所得，依公務人員支領退休金種類，定義如下：

（一）於支領月退休金人員，指每月所領月退休金（含月補償金）加計公

      務人員保險（以下簡稱公保）一次養老給付優惠存款利息（以下簡

      稱優存利息），或於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參加各項

      社會保險所支領保險年金（以下簡稱社會保險年金）之合計金額。

（二）於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指每月按審定比率所領月退休金（含月補償

      金），加計一次退休金及公保一次養老給付優存利息或社會保險年

      金之合計金額。

（三）於支領一次退休金人員，指每月所領一次退休金優存利息，加計公

      保一次養老給付優存利息或社會保險年金之合計金額。

六、最低保障金額：指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級之本俸額與該職

    等一般公務人員專業加給合計數額。

七、退離給與：指按公營事業機構移轉民營條例或其他退休（職、伍）、

    資遣規定，辦理退休（職、伍）、資遣或年資結算並領取相當退休（

    職、伍）金、年資結算金、資遣給與或離職給與等給付。

第 5 條

公務人員或其遺族依本法請領之給與，分為退休金、資遣給與、退撫基金

費用本息、撫卹金、遺屬一次金或遺屬年金（以下統稱退撫給與）。


